
 

  伯多祿不明白愛是有代價的，他只想光榮(「我們在這裡真好」)，只想停留在

光榮中(「讓我們搭三個帳棚」)。天主馬上糾正他的錯誤：「你們要聽從祂」，即

聽從耶穌走十字架的道路，為愛而付出。跟著雲彩、人物、聖容光彩皆消失，回到

生活的現實，「只有耶穌和他們在一起」。 

 

  我們每人都要通過愛的考試，一般時期我們可能表現不錯，但到重要關頭卻未

必考得過。富貴少年就是個好例子。他一直表現很好，守好誡命，但到重要關頭卻

考不過，因為愛財富多過愛天主。伯多祿逃避愛的代價，多次不合格，要耶穌耳提

面命，但最後補考成功，而且成績優異。 

 

  四旬期是所有基督徒考試的時期，考驗自己對天主的愛有多少，有多真。不論

你選擇在四旬期做甚麼，都是表達你愛天主的深淺。我們不妨學習亞巴郎犧牲時的

爽快。天主叫他：「亞巴郎」，他立刻爽快的回答：「我在這裡」；天主叫他祭獻

兒子，他馬上就去。當父母、家人、朋友或堂區神父叫我幫忙時，我有這份爽快嗎

？聖經上天主曾說：「我喜歡愉快的奉獻者」，天主喜歡爽快喜樂的犧牲。山中聖

訓說：「當你禁食時，要用油抹你的頭，洗你的臉」，這是叫人一方面不要哭喪著

臉給人看，另一方面要內心喜樂地去禁食，天主喜歡人愉快的奉獻。 

 

  讓我們在四旬期好好過愛的考試，愉快地為主作克己補贖，作愛的犧牲，保證

你容光煥發，面上閃耀著愛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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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驛站   殺子求子   蔡惠民神父 

 

古時候有一對夫妻，妻子才剛剛生下了一個兒子，丈夫又想著要得到另一個兒子。
於是就四處去請教人說：「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再多生一個兒子呢？」有一個江湖
術士對他說：「我有辦法，不過你必須要先祭拜天。」丈夫聽見後興高采烈連聲答
應說：「那麼要用什麼東西來祭拜天呢？」江湖術士說：「必須殺死你的兒子，用
他的鮮血來祭拜，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兒子。」丈夫回去以後就動手想殺死他的兒
子，妻子見狀就責罵他說：「你竟然如此愚不可及，為了那個還沒有出生的兒子，
就想殺死現在已經有的兒子。」  
 

天主對亞巴郎說：「帶你心愛的獨生子依撒格往摩黎雅地方，在我指給你的一座山

上，將他獻為全燔祭。」（創 22:2）亞巴郎聽從上主的吩咐，次日便帶同兒子上山，

準備把他殺死獻給上主。聖經沒有記載亞巴郎的妻子撒辣是否知道這事。如果知道

，她是否會責罵或阻止亞巴郎？雖然天主曾經許諾賜給亞巴郎多如天上繁星的後裔

，（創 15:5）但要犧牲眼前得來不易的依撒格，這宗交易是否明智？況且，夫妻二

人年事已高，百子千孫的期望似乎並不就實際。亞巴郎是否有認真考慮這些問題？

難道他真是一個愚不可及的人？ 
 

類似的故事，殺子求子的丈夫被指愚不可及，殺子獻子的亞巴郎則被譽為信仰之父

。為什麼？因為故事中的丈夫聽信的是一位江湖術士，而亞巴郎相信的，卻是一位

守約施恩的天主。 
 

亞巴郎七十五歲的時候，天主許諾要使他成為一個大民族，他便帶著家眷財物離開

自己的故鄉，到天主指給他的地方去。雖然行程艱險，經歷饑荒缺糧，親人被擄，

但在天主的帶領下，亞巴郎最終在客納罕地安定下來。 



十年後，亞巴郎已屆八十五歲，妻子撒辣也七十歲，兩人膝下仍無兒無女。亞巴郎

正是疑惑之際，天主向他保證，他將來的承繼人不會是一個僕人，而是一個他親生

的人。亞巴郎於是娶了自己妻子的僕婢哈加爾為妾，並生了一個兒子，名叫依巿瑪

耳，心想他就是自己的繼承人。 
 

怎知，十四年後，即亞巴郎九十九歲的時候，天主又向他說：「你的妻子撒辣，我

必要祝福她，使她也給你生個孩子。」（創 17:16）果然，一年後，天主對撒辣實踐

了自己所說的話，使她誕下依撒格。 
 

短短二十五年，從無到有，從夢想到實現的喜悅，亞巴郎深深體會天主的言出必行

。然而，為亞巴郎來說，更深體味天主的忠信，卻是從有到無，從事實到泡影的矛

盾。 
 

在依撒格斷奶那一天，撒辣要求亞巴郎將哈加爾和依巿瑪耳兩母子趕走，因為她是

正室，她的兒子依撒格才是繼承人。要趕走哈加爾母子，亞巴郎實在於心不忍，更

要面對忘恩負義的自責。不過，天主對他說：「你不必為這孩子和你的婢女苦惱；

凡撒辣對你說的，你都可聽從，因為只有藉依撒格你的名才能傳後。」（創 21:12）

在萬般不情願及矛盾中，亞巴郎深信天主的照顧，只拿了餅和一皮囊的水交給兩母

子，便打發他們走了。 
 

當依撒格漸漸長大，天主又要從亞巴郎手中，拿走唯一的兒子和希望。這次打擊為

亞巴郎是致命的，他別無所依，只好相信「上主自會照料」。（創 22:14）他的殺子

不是出於冷血或愚不可及，而是對天主忠信的最深見証。亞巴郎相信，如果天主是

忠信，縱使死去，仍要活著。 
 

所以，亞巴郎殺子的故事，重點不在於依撒格的被殺，而是亞巴郎獻子之心。生命

中很多值得我們珍惜的擎愛、成就、事業都是從無到有，從夢想到實現而來；當這

一切又從有到無，從事實到泡影而去的時候，我們是否會接受呢？亞巴郎之所以被

譽為信德之父，因為他在相信中接受了失去生命一切的事實。 
 

香港近年面對龐大的財赤，在新一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提出多項開源節流的建

議，要求社會各界共渡時艱。影響所及，自然引來不少反對和批評的聲音。言論所

見，除了不滿部份措施厚此薄彼外，也反映巿民對政府信心不足。難怪任何影響切

身利益的開徵或削減，感覺就像江湖術士要求殺子求子。從無到有是歡呼喝采，從

擁有到失去是痛苦抗拒，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若果每人著眼都是自身的得失，

認為殺子求子不可行，那麼，社會如何能重建一份否極泰來的信心？ 
 

亞巴郎的殺子獻子，不單彰顯了天主的忠信，更成了萬民的福源；同樣，為實行自

己的正義，天主沒有憐惜自己的兒子，使自己兒子的祭獻，成了普世救恩的泉源。

讓我們也見證，今天個人的失去，因著天主的忠信，就是明天社會的擁有。 

 

 

和平綸音   

愛的代價   

吳智勳神父 

 

  本主日的三篇讀經有一共同的主題：愛的代價。用今日的術語來說，就是愛不

能是便宜的。 

 

  第一篇讀經有關亞巴郎獻子的故事是長期爭議的題目。倘若你今天問我：天主

在夢中叫你把兒子殺了獻給祂，你可以不可以做？我會立刻回答：不可以，因為現

代人的良心顯示這是不道德的。但在亞巴郎當日卻不同，那時周圍文化有祭殺長子

的風俗，認為這是表達對天主的慷慨，連亞巴郎也習染此。故事正顯示出天主並不

喜歡這風俗。故事清楚說，天主只是「試探」亞巴郎，試驗他愛的真誠。一試之下

，果然試出他愛天主於一切之上，故事兩次說：「你竟然連自己的獨生子也不顧惜

」。亞巴郎的確能為愛付出代價，他通過了愛的考試。 

 

  第二篇讀經表達天主如何愛人，祂曾阻止亞巴郎獻子，卻「沒有憐惜自己的兒

子，反而為眾人把祂交出來」，顯示天主為愛付出了代價。 

 

  第三篇讀經是有關耶穌顯聖容的事跡，表面上這與四旬期的克己補贖扯不上關

係，但這篇福音正是要帶出一個訊息：要有復活的光榮，必須經歷十字架的道路，

即是說必須為愛付出代價。在顯聖容期間，厄里亞和梅瑟一同出現，三人談論了甚

麼我們不清楚，但厄里亞與梅瑟一生經歷苦難，最終完成天主的使命，他們的出現

肯定耶穌要走的道路，即為著對人類的愛，祂要付出代價。 


